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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

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

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

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经营发展面临诸多风险。 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

阅读本招股意向书“风险因素” 章节的全部内容，并特别关注以下重要事项及风险：

一、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岱美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相应

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以下统称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岱美投资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

2、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

实际控制人姜银台、姜明，实际控制人的其他重要家庭成员姜英、叶春雷和姜月定承诺：自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

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肖传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除岱美投资、姜银台、姜明、姜英、叶春雷、姜月定、肖传龙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除上述作为实际控制人或股东的承诺外，公司董事、高管姜银台、姜明、叶春雷、谢宏康、朱

才友、姜杰、肖传龙，监事李雪权、陆备军、邱财波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同时，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姜银台、姜明、叶春雷、谢宏康、朱才友、姜杰、肖传龙还

承诺：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

自动延长 6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二、稳定股价预案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和中止条件

如果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并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如公司股票连续 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可中止股

价稳定措施。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

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可以视公司实际情况、股票市场情况，依次按如下顺序

实施股价稳定措施：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公司回购

公司股票。 股价稳定措施的实施不能导致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1、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 10个交易日内，公司控股股东应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稳

定公司股价，并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以下简称“增持通知书” ），增持通知书应

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公司控股股东应于

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 3个月内以不低于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

15%的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 10个

交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

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上述人员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 3个月内以不低于其

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和现金分红总额的 15%的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3、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 3个月内，如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能实际

履行增持义务或虽履行义务，但股价仍低于净资产的，则公司董事会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

日起 4个月内公告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回购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价格区

间、回购资金来源、回购对公司股价及公司经营的影响等内容；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议案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与表决并投赞成票。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 且回购股份价格不高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若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票， 则应从当年及以后年度应付未履行

增持义务的控股股东的现金分红、应付未履行增持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现金分红及薪

酬中抵扣其未履行增持义务所对应的金额。

若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回购股份议案， 则公司应将当年及以后年度应付未履行上述股价

稳定义务的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现金分红，以及应付未履行上述义务的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收归公司所有。收归公司所有的金额等于上述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应履行但未履行增持义务所对应的金额。

公司所持有的回购股票，没有表决权，不参与公司分红。 公司回购的股票原则上用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 奖励对公司作出贡献的员工或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回购股票用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司应于回购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注销；回购股票用于奖励对公司作出贡献的

员工的，公司应当自回购股份之日起一年内实施。

4、如单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不包括实施稳定

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发行人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则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

案执行稳定股价措施，但（1）单一会计年度控股股东累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不超过自

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50%；（2）单一会计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累计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和现金分红总额的

50%；（3） 单一会计年度公司累计回购公司股份的金额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的 20%。

5、公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在履行上述增持或回购义务时，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股票交易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6、任何对本预案的修订均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上市后 3年内，公司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需履行上述义务，且须在公司正式

聘任之前签署与本议案相关的承诺函。

（三）未能履行稳定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1、若公司或相关责任主体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将及时进行

公告并向投资者道歉，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责任主体关于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履行情

况以及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2、公司控股股东如已书面通知公司其增持股份的具体计划并由公司公告，且该计划已达

到实施条件但无合理正当理由而未能实际履行的， 则公司有权将与控股股东通知中列明拟增

持股份资金总额相等金额的应付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

3、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已书面通知公司增持股份的具体计划并由公司公告，且该

计划已达到实施条件但无合理理由而未能实际履行的， 则公司有权将与该等人员通知中列明

拟增持股份资金总额相等金额的薪酬、应付现金分红（包括其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东的应付现

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相关人员履行其增持义务。

4、公司将提示及督促公司未来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关承诺要求。

三、本次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锁定期满后的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岱美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姜银台、姜明承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若公司股价不低于发行价，每年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5%。 上述减

持股份数额不包含岱美投资、姜银台、姜明在此期间增持的股份，且上述股份的减持不致影响

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 将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股份数量等信

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减持公司的

股票。

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 则公司有权将应付其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

收归公司所有。

四、关于招股意向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1、公司承诺：

“本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意向书

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并按照司法程序履行相关义务；招股意向书之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在相关部门依

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 30个工作日内，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且回购价格以发行价和二级市场价格孰高为准。 ”

2、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若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并按照司法程序履行相关义务；发行人招股意

向书之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在相关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 30 个工作日内，本

公司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且购回价格以发行价和二级市场价格孰高为准。 ”

3、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承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意

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按照司法程序履行相关义务。 ”

4、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如因海通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海通证券承诺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

5、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承诺：

“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6、发行人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因本所未能依照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尽责地履行法定

职责而导致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五、有关发行人利润分配的安排

（一）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公司于 2015年 5月 20日召开了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再次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前滚

存利润分配的方案，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关于与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后利润分配相关事宜的议案》。

1、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利分配政策

（1）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持续发展。

（2）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

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3）在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可根据当期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4）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股利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公司董事

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5）公司将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如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

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需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

意见，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2、关于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的具体分红规则

（1）现金分红

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 公司应当进行分红，

且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按照前款规定进行现金分红：

①公司未来 12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超过 30,000万元（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除外）；

②公司未来 12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除外）；

③审计机构对公司当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④分红年度净现金流量为负数，且年底货币资金余额不足以支付现金分红金额的。

董事会根据公司盈利、资金需求、现金流等情况，可以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以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同时应加强子公司分红管

理，以提高母公司现金分红能力。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

占用资金。

同时进行股票分红的，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2）股票分红

在公司符合上述现金分红规定，且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

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董事会可以在实施上述现金分红之外提出股票股

利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还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该回报

规划进一步规定了公司分红具体回报规划和未来三年的股利分配计划。

六、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行业周期波动的影响

汽车生产和销售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汽车产业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相关性明显，全球

及国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都将对我国汽车生产和消费带来影响。 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时期，

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汽车消费活跃；反之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汽车产业发展放缓，汽

车消费增长缓慢。 公司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为整车厂配套的汽车内饰件产品的销售，尽管

公司的绝大多数客户是国际知名整车厂商和一级供应商，经营稳定，业绩良好，但如果其经营

状况受到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可能会造成公司的订单减少、存货积压、货款收回困难等情

况，因此公司存在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导致的风险。

（二）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良好，营业收入、净利润均稳步增长，但是未来如果公司的

用工及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或者人民币升值超过预期，国家对鼓励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进

行调整，或者其他国家的汽车零部件进口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可能导致公司收入和利

润下滑的风险。

（三）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公司产品目前的主要客户为通用、大众、福特、克莱斯勒、标致雪铁龙等全球主要整车厂

商和一汽、东风、长城等国内主要整车厂商，以及江森自控、安通林、李尔、佛吉亚等全球著名

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 2014年至 2017年 1-3月，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占同期营业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9.40%、67.38%、65.45%和 66.68%，客户相对稳定且集中度较高，主要原

因为：第一，世界汽车制造企业的集中度较高。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4 年，

全球前 10大整车生产厂商的产量约占汽车整车市场的 70.96%，其中丰田、大众、通用的产量

分别占全球整车市场产量的 11.55%、10.91%和 10.59%； 全球前 10 大乘用车厂商约占

72.54%的乘用车市场份额， 其中大众、 丰田、 现代的产量占全球乘用车产量的 13.55%、

12.19%和 10.59%。 第二，通常情况下，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须经过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协

会建立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后方可成为整车厂商的候选供应商，一旦成为整车厂

商的供应商，则双方的合作关系较为稳定。 供应商认证制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整车厂

商供应商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已经认证的供应商地位的稳固。

如果公司主要客户的需求下降，或转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将给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

（四）产品出口涉及的反倾销或汇率变动的风险

公司拥有产品进出口经营权，出口占比较高。 2014年至 2017年 1-3月，公司出口销售金

额分别为 150,664.23万元、177,230.71万元、203,030.39万元和 57,132.13 万元，占当期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 77.01%、77.74%、75.83%和 80.18%。因此，如果进口国对公司产品

采取反倾销措施或实施加征反倾销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则对公司产品的出口将产生不利

影响。

另外，公司出口产品主要采用美元进行结算，虽然通过远期结汇等方式可以降低汇率波

动风险，但由于并未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公司出口销售形成的应收账款可能产生汇兑损失。自

2005年 7月国家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 2014年至

2017年 1-3月， 公司汇兑损失分别为 571.15 万元、-1,909.38 万元、-3,412.62 万元和 6.89 万

元。 如果未来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失扩大，将对公司产品的出口业务和经营成果造成一定程

度的不利影响。

七、财务报告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预计 2017年 1-6月经营状况良好，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 2016 年上半年有所增长。

预计 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33,600 万元至 146,3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至

14.90%，预计 2017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600 万元至 24,70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8.15%至 18.20%，预计 2017年 1-6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22,400万元至 24,5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84%至 17.95%。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岱美股份

指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姜银台、姜明

岱美有限 指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

岱美投资 指

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曾用名为浙江舟山岱美聚氨酯

有限公司

隆瑞投资 指 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上海岱美 指

上海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曾用名为上海丰喆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丰喆工贸有限公司

舟山岱美 指 舟山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

舟山银岱 指

舟山市银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曾用名为舟山市海

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舟山银美 指 舟山银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系上海岱美全资子公司

天津岱工 指 天津岱工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系公司境内控股子公司

哈尔滨岱美 指

哈尔滨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原系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已转让给无关联

第三方

岱美电子 指 上海岱美科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原系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已注销

德州岱美 指

德州岱美汽车座椅有限公司，原系公司子公司舟山岱美境内控股子公司，已转

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欧洲岱美 指

岱美汽车内饰欧洲有限公司（Daimay�Europe�GmbH），系注册于德国的公

司全资子公司

香港岱美 指

岱美商贸香港有限公司（Daimay�Trade�(Hongkong)�Co., �Ltd.），系注册于

香港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美岱美 指

北美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Daimay�North�America�A utomot ive, �

Inc.），系注册于美国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韩国岱美 指

岱美韩国有限公司（Daimay�Korea�Co., �Ltd.），系注册于韩国的公司全资子

公司

墨西哥岱美 指

墨西哥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Daimay�México�A utomot ive, S.de�R.L.

de�C.V .），系注册于墨西哥的北美岱美的控股子公司

博繁新材 指 博繁新材料岱山有限公司，系舟山银岱的参股子公司

舟山融达 指

舟山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为舟山万通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舟山万通汽

车内饰件厂、舟山岱美汽车座椅厂，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岱山银都 指 岱山银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岱美投资股东

泡沫总厂 指 浙江省岱山泡沫总厂，系岱美投资历史上的股东

上海冠天 指 上海冠天航空座椅有限公司，岱美投资之全资子公司

常熟九泰 指 常熟市九泰宏业置业有限公司，舟山融达之全资子公司

四川爱迪亚 指 四川爱迪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舟山融达控股子公司

万嘉旅游 指 万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岱美投资之全资子公司

岱津机械 指 舟山岱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舟山房地产 指 舟山岱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岱美投资之全资子公司

一汽 指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一汽夏利 指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上汽 指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及其子公司

上汽通用 指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更名为上汽

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 指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更名为上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 指 东风汽车公司及其子公司

长城 指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福特 指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美国通用、通用 指 General�M otor�Corporat ion.及其子公司

福特 指 Ford�M otor�Company 及其子公司

克莱斯勒 指

原 Chrysler�Group�LLC及其子公司，2014 年 1 月被菲亚特并购更名为 Fiat �

Chrysler�A utomobi les即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简称 FCA

德国大众、大众、大众汽车 指 Volksw agen�Group 及其子公司

标致雪铁龙 指 PSA �Peugeot �Ci t ro?n 及其子公司

安通林 指 Grupo�A ntolinIrausa�, �S.A 及其子公司

江森自控 指 Johnson�Controls�Inc.及其子公司

佛吉亚 指 Faurecia�Group�Co.�Ltd.及其子公司

李尔 指 Lear�Group�Ltd.及其子公司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立信所、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A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报告期 指 2014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 3 月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4, 800 万股面值为 1.00 元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的行

为

EPP 指

聚丙烯塑料发泡材料， 其制品具有出色的抗震吸能性能和耐热性、 耐化学品

性、耐油性和隔热性

本招股意向书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数

不超过 4, 800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存在公司原有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 【】元

预计发行日期 2017年 6 月 27 日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40, 800 万股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岱美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

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相应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以下统称发行

价）；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岱美投资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2、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

实际控制人姜银台、姜明，实际控制人的其他重要家庭成员姜英、叶春雷和姜月定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肖传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

股份。

除岱美投资、姜银台、姜明、姜英、叶春雷、姜月定、肖传龙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除上述作为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外，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姜银台、姜明、叶春雷、谢宏康、朱才

友、姜杰、肖传龙，监事李雪权、陆备军、邱财波亦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同时，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姜银台、姜明、叶春雷、谢宏康、朱才友、姜杰、肖传龙还承诺：本人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

诺。

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017年 6 月 19 日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Daimay�A utomot ive�Interior�Co., �Ltd.

注册资本： 360, 000, 000 元

法定代表人： 姜银台

成立日期： 2001年 2 月 20 日

整体变更日期： 2008年 11 月 5 日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 1299 号

邮政编码： 201204

联系电话： 021- 6894�5881

传 真： 021- 2025�0261

互联网网址： http: / /w w w .daimay.com

电子信箱： IR@daimay.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与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是由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 9月 3日， 岱美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以岱美有限以经上会所审计的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 277,990,355.75 元折合股本 255,000,000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将岱美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岱美有限的全部资产、

负债、业务及人员都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承继。

上会所于 2008 年 9 月 12 日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08]第 1866 号”《验资报告》，审验

确认发起人的全部出资已缴纳完毕。

2008 年 11 月 5 日，公司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注

册号为 31011540007598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系由岱美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岱美有限原股东为公司发起人。公司设立后，完整承继

了岱美有限的全部资产。公司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为各自所持有的整体变更前岱美有限的股权

所对应的净资产。

岱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的发起人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岱美投资 167, 875, 000.00 65.8333%

2 姜银台 41, 141, 496.00 16.1339%

3 姜 明 25, 171, 402.00 9.8711%

4 李雪权 5, 631, 837.00 2.2086%

5 朱才友 2, 009, 482.00 0.7880%

6 姜月定 1, 850, 838.00 0.7258%

7 毛财良 1, 586, 433.00 0.6221%

8 叶春雷 1, 269, 146.00 0.4977%

9 毛惠英 1, 269, 146.00 0.4977%

10 谢宏康 951, 860.00 0.3733%

11 朱松跃 740, 335.00 0.2903%

12 姜 英 740, 335.00 0.2903%

13 邱晓陆 634, 573.00 0.2489%

14 周松安 634, 573.00 0.2489%

15 陆备军 555, 252.00 0.2177%

16 邱宜通 528, 811.00 0.2074%

17 孙加宏 475, 930.00 0.1866%

18 隆瑞投资 400, 000.00 0.1569%

19 於国能 317, 287.00 0.1244%

20 林存宽 317, 287.00 0.1244%

21 付仙兰 105, 762.00 0.0415%

22 张文桥 105, 762.00 0.0415%

23 陆秋荣 105, 762.00 0.0415%

24 陈建忠 105, 762.00 0.0415%

25 闫贺庆 105, 762.00 0.0415%

26 童成科 105, 762.00 0.0415%

27 顾海勇 105, 762.00 0.0415%

28 肖龙章 105, 762.00 0.0415%

29 朱佩荣 52, 881.00 0.0207%

合 计 255, 000, 000.00 100.0000%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本次 A股发行前总股本为 360,000,000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4,800

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存在公司原有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1、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岱美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相

应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以下统称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岱美投

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

2、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

实际控制人姜银台、姜明，实际控制人的其他重要家庭成员姜英、叶春雷和姜月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

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肖传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除岱美投资、姜银台、姜明、姜英、叶春雷、姜月定、肖传龙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除上述作为实际控制人或股东的承诺外，公司董事姜银台、姜明、叶春雷、谢宏康、朱才

友、姜杰、肖传龙，监事李雪权、陆备军、邱财波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同时，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姜银台、姜明、叶春雷、谢宏康、朱才友、姜杰、肖传龙还承

诺：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

动延长 6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二）本次发行前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60,000,000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岱美投资 225, 306, 917 62.5853% 39 姜信娣 153, 822 0.0427%

2 姜银台 59, 837, 266 16.6215% 40 於建军 153, 822 0.0427%

3 姜明 36, 763, 760 10.2122% 41 江立国 153, 822 0.0427%

4 谢宏康 8, 494, 335 2.3595% 42 董岳贤 153, 822 0.0427%

5 李雪权 6, 400, 736 1.7780% 43 傅国仕 153, 822 0.0427%

6 朱才友 2, 153, 490 0.5982% 44 余方定 153, 822 0.0427%

7 毛财良 1, 845, 881 0.5127% 45 王军迪 115, 366 0.0320%

8 叶春雷 1, 845, 875 0.5127% 46 邱财轮 115, 366 0.0320%

9 毛惠英 1, 845, 875 0.5127% 47 韩志锋 76, 912 0.0214%

10 肖传龙 1, 079, 998 0.3000% 48 孔侃沛 76, 912 0.0214%

11 姜英 1, 076, 765 0.2991% 49 王剑峰 76, 912 0.0214%

12 姜月定 922, 956 0.2564% 50 陆小军 76, 912 0.0214%

13 朱松跃 922, 944 0.2564% 51 许芬 76, 912 0.0214%

14 邱晓陆 922, 943 0.2564% 52 陆强 76, 912 0.0214%

15 陆备军 807, 569 0.2243% 53 罗四妹 76, 912 0.0214%

16 周松安 769, 122 0.2136% 54 沈平飞 76, 910 0.0214%

17 汤海英 769, 115 0.2136% 55 沈松尧 76, 910 0.0214%

18 王歌晨 581, 766 0.1616% 56 孙开宏 76, 910 0.0214%

19 林存宽 461, 472 0.1282% 57 赵行海 76, 910 0.0214%

20 邱财业 346, 141 0.0962% 58 徐建江 76, 910 0.0214%

21 邱财波 307, 644 0.0855% 59 毛开军 76, 910 0.0214%

22 周贤能 307, 644 0.0855% 60 邹淑娜 76, 910 0.0214%

23 汤智威 307, 644 0.0855% 61 夏松儿 76, 910 0.0214%

24 任静儿 307, 644 0.0855% 62 汤忠悦 76, 910 0.0214%

25 於国能 230, 736 0.0641% 63 刘生明 76, 910 0.0214%

26 毛黛绒 230, 734 0.0641% 64 余成恩 76, 910 0.0214%

27 毛显铭 230, 734 0.0641% 65 於汉辉 76, 910 0.0214%

28 吴文辉 230, 732 0.0641% 66 邱志成 76, 910 0.0214%

29 朱军伟 192, 276 0.0534% 67 陆海峰 76, 910 0.0214%

30 陆秋荣 153, 822 0.0427% 68 任存华 38, 456 0.0107%

31 陈建忠 153, 822 0.0427% 69 邱宜郎 38, 456 0.0107%

32 林文军 153, 822 0.0427% 70 刘天彪 38, 456 0.0107%

33 顾海勇 153, 822 0.0427% 71 吴海波 38, 456 0.0107%

34 肖龙章 153, 822 0.0427% 72 陈强 38, 456 0.0107%

35 余阿湾 153, 822 0.0427% 73 周敏波 38, 456 0.0107%

36 陈剑波 153, 822 0.0427% 74 苏泽 38, 456 0.0107%

37 姜杰 153, 822 0.0427% 75 邬志海 38, 454 0.0107%

38 陆备峰 153, 822 0.0427% 76 孔小定 38, 454 0.0107%

合计总股数 360, 000, 000

（三）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直接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岱美投资 225, 306, 917 62.5853%

2 姜银台 59, 837, 266 16.6215%

3 姜明 36, 763, 760 10.2122%

4 谢宏康 8, 494, 335 2.3595%

5 李雪权 6, 400, 736 1.7780%

6 朱才友 2, 153, 490 0.5982%

7 毛财良 1, 845, 881 0.5127%

8 叶春雷 1, 845, 875 0.5127%

9 毛惠英 1, 845, 875 0.5127%

10 肖传龙 1, 079, 998 0.3000%

合计 345, 574, 133 95.9928%

（四）前十名自然人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的直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姜银台 59, 837, 266 16.6215%

2 姜 明 36, 763, 760 10.2122%

3 谢宏康 8, 494, 335 2.3595%

4 李雪权 6, 400, 736 1.7780%

5 朱才友 2, 153, 490 0.5982%

6 毛财良 1, 845, 881 0.5127%

7 叶春雷 1, 845, 875 0.5127%

8 毛惠英 1, 845, 875 0.5127%

9 肖传龙 1, 079, 998 0.3000%

10 姜 英 1, 076, 765 0.2991%

（五）外资股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无外资股股东。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现有自然人股东中，姜银台与姜明、姜英系父子、父女关系，叶春雷与姜英系夫妻关

系；此外，姜银台与姜月定系兄弟关系，与姜杰系叔侄关系，与董岳贤系连襟关系，与苏泽系外

甥关系，与陆小军系外甥女婿关系；毛黛绒系姜银台兄长之外孙女。

除上述姜银台的亲属关系外，在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中，陆备军和陆备峰系兄弟关系，邱

财业和邱财轮系兄弟关系，罗四妹和刘生明系夫妻关系。

除肖传龙、王歌晨外，公司现有 73位自然人股东中，姜银台、姜明是公司控股股东岱美投

资的第一、二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叶春雷等另外 27 人系岱美投资的参股股东；李雪权等 44

人系岱美投资主要股东岱山银都的全部股东。即，本公司所有自然人股东除肖传龙、王歌晨外

既是公司直接股东，也是公司间接股东。 并且，姜银台担任岱美投资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姜

月定担任岱美投资的监事；李雪权担任岱山银都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公司是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公司主营业务为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遮阳板、头枕、顶棚中央控制器和座椅等，主要

客户包括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大众、标致雪铁龙等国外领先整车厂商以及上汽、一汽、东风、

长城等国内优势汽车企业。

目前，公司在上海、浙江、天津等地建有生产基地，并在美国、德国、韩国、墨西哥等地设立

了以从事销售和服务为主的境外子公司。 公司已成功实现与整车厂商技术开发的同步化、配

套产品的标准化以及售后服务的一体化，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公司提供的

产品及服务质量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并曾先后荣获通用全球优秀供应商、大众全球 A 级供应

商、克莱斯勒战略供应商、福特全球 Q1供应商、佛吉亚优秀供应商等资质。

五、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房产权证的房屋建筑如下：

序号 房产权证号 地址 用途 面积(m2)

取得方

式

他项

权利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1 沪房地浦字(2009)第 01029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1299

号 1幢

工业 6, 464.30 自建 抵押

2 沪房地浦字(2009)第 010292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1299

号 2幢

工业 10, 123.50 自建 抵押

3 沪房地浦字（2016）第 084311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罗山路 4088

弄 6号 1- 4层

科研设计 1, 326.26 购买 抵押

4 沪房地浦字（2016）第 08196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罗山路 4088

弄 7号 1- 4层

科研设计 1, 326.26 购买 抵押

上海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 沪房地浦字(2010)第 222329号 上海市航头镇沪南路 5651号 工业 49, 808.74 自建 抵押

2 沪房地浦字(2016)第 257714号 上海市航头路 117号 1- 5幢 工业 58, 114.81 自建 抵押

舟山市银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 沪房地浦字(2011)第 210341号 上海市航头镇航帆路 26号 工业 2, 066.25 购买 -

2 浙（2016）岱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0646号

东沙镇工业基地创 业大道

12- 18号

工业 47, 401.85 自建 抵押

3 浙（2016）岱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0643号

东沙镇泥峙社 区创 业大道

28- 36号

工业 6, 036.74 自建 - -

4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55065号 东沙镇泥峙社区海润路 50号 职工住宅 4, 176.12 自建

5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55066号 东沙镇泥峙社区海润路 50号 职工住宅 3, 299.19 自建

6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55067号 东沙镇泥峙社区海润路 50号 职工住宅 3, 299.19 自建

舟山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05422号 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 非住宅 2, 590.81 自建 抵押

2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05423号 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 非住宅 5, 333.38 自建 抵押

3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06866号 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 非住宅 10, 220.47 自建 抵押

4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04887号 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 非住宅 420.40 自建 抵押

5 浙（2017）岱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1102号 东沙镇工升路 174号 非住宅 16, 791.14 自建

6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34440号

舟山市东沙镇东沙工业基地

兴工路 1- 3号

非住宅 11, 171.83 自建

7 舟房权证岱字第 5034441号

舟山市东沙镇东沙工业基地

兴工路 1- 3号

非住宅 5, 534.73 自建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美岱美在美国密歇根州拥有经营性不动产，分别位于 24400�Plymouth�

Road, �Redford, �Wayne�Country, �Michigan�48239 和 12085�Dixie�Road，Redford，Wayne�

Country，Michigan�48239， 对应的土地编号为 79-036-99-0005-713、79-036-02-0028-000 和

79-036-99-0002-000。 2015 年 8 月， 北美岱美购置了一处经营性不动产， 位于 12025 和

12055�Dixie�Avenue�Redford，Michigan� 48239， 对应的土地编号为 79-036-02-0030-002、

79-036-02-0030-004; � 79-036-02-0031-000; � 79-036-02-0032-000� 和 部 分 的

79-036-99-0002-000。

除上述房屋建筑以外，公司为解决生产规模扩大后场地紧张的矛盾，在上海莲溪路 1299

号自有场地上扩建厂房，并于事后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沪浦发改三备

（2010）053号《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意见》。 上述自行扩建厂房面积占公司拥有的厂房

总面积比例不足 5%。控股股东岱美投资承诺，愿意承担与该扩建厂房权属有关的一切风险和

损失。

（二）商标

（下转

A42

版）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1 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22号】）等有关法规，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

务规范》（中证协发【2016】7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6】7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6】7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2016】1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2016】2 号），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的有关业务规则组

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下申

购电子化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 ）及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进行，请网下投

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请查阅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投资者在 2017年 6月 27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

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

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15:00。

2、市值要求：网下投资者在 2017年 6月 19 日（T-6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6 日）持有

沪市非限售股票的流通市值日均值为 6,000万元（含）以上。 网上投资者持有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上交所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可在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

申购。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17年 6月 23日（含 T-2日）前 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

计算。

3、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

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 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

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

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

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

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申报时间以在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中的记录

为准），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

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5、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 2017年 6月 2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 年 6 月 2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6、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具体中止条款请见“十一、中止发行” 。

7、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

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并确保其

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主承销

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

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有关本公告和本次发行的相关问题由主承销商保留最终解释权。

重要提示

1、岱美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94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

股份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主

承销商”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岱美股份” ，股票代码为 603730，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申购，网上申购代码为 732730。

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C36），具体细分行业属于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行业（C3660）。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

资者决策时参考。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海通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海通证券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组织实施， 网上发

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 ）进行。

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网址为：https://120.204.69.22/ipo。 请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

通过上述网址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初步询

价和网下申购期间每个交易日 9:30-15:00。 关于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的相关操作办法请查阅

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服务—IPO业务专栏中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网下 IPO申购平台用户操作手册申购交易员分册》等相关规定。

3、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4,8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发行

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40,800 万股，发行后的

流通股股份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76%。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36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4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本公告所称“网下投资者” 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本公告所称

“配售对象” 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个人投资者账户、 机构投资者账户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

品。 网下投资者应当于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7 年 6 月 20 日（T-5 日）的 12:

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

海通证券已根据《管理办法》、《业务规范》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网下投资者的标

准。 具体标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

只有符合本公告“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中所列网下投资者条件要求的

投资者方能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不符合相关标准而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 须自行承担一切由

该行为引发的后果。 主承销商将在申购平台中将其报价设定为无效，并在《上海岱美汽车内饰

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相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 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

行核查，并要求网下投资者提供符合资质要求的承诺和证明材料。如网下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

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主承销商将拒

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5、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7年 6月 26日（T-1日）进行本次发行网上路演。 关于网上

路演的具体信息请参阅 2017年 6月 23日（T-2日）刊登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本次发行不安排网下公开路演推介。

6、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1 日（T-4 日）9:30~15:00。 在上述时间内，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自行确定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参与

初步询价的，须按照规定通过申购平台统一申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

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

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

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主承销

商将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200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

单位设定为 10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200万股的部分

必须是 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1,000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0.01元。

8、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

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

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 10家。 具体

安排详见本公告“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

9、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T-1 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公布网下

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以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10、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的 9:30-15:00。 《发行公告》中公

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申购

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同时不得超过 2017 年 6 月 26 日（T-1 日）刊登的

《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

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

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T+2日缴纳认购款。

11、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

询价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2、本次网上申购日为 2017年 6月 27日（T日）。 可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为：在 2017

年 6 月 23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

值符合《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办法》所规定的投资者。 网上投资者应当

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T日）申

购无需缴纳申购款，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

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13、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是否启动

双向回拨机制， 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

14、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八、网下配售原则” 。

15、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一经发现，主承销商将及时向证券业协会报告：

（1）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2）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3）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4）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5）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6）委托他人报价；

（7）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8）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9）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10）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11）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12）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13）不符合配售资格；

（14）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15）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16）中国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16、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

情况，请仔细阅读 2017 年 6 月 19 日（T-6 日）登载于上交所（http://www.sse.com.cn）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 6日（周一）

2017年 6 月 19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在主承销商网站提交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

T- 5日（周二）

2017年 6 月 20 日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截止日（当日 12: 00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12: 00 前）

T- 4日（周三）

2017年 6 月 21 日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初步询价期间为 9: 30- 15: 00

初步询价截止日

T- 3日（周四）

2017年 6 月 22 日

关联关系核查

T- 2日（周五）

2017年 6 月 23 日

确定发行价格及最终发行数量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可申购股数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1日（周一）

2017年 6 月 26 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周二）

2017年 6 月 27 日

网下发行申购日（9: 30- 15: 00，当日 15: 00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 11: 30，13: 00- 15: 00）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T+1日（周三）

2017年 6 月 28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T+2日（周四）

2017年 6 月 29 日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时点 16: 00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T+2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

T+3日（周五）

2017年 6 月 30 日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T+4日（周一）

2017年 7 月 3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1、T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

发行日程；

3、 如初步询价后拟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

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

次。 网上、网下申购时间相应推迟三周,具体安排将另行公告。

4、 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

其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

上，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应达到五年（含）

以上。 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

制。

2、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12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

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受托投

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3、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

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4、2017年 6月 19 日（T-6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持有沪市非限售股票的流通市值

日均值为 6,000万元（含）以上。

5、网下投资者指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也不得为在

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

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6、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基金公司或其

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须在 2017年 6月 20日（T-5日，当日 12:00前）前完成备案，并能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

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

7、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

除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之外的配售对象的任一级出资方存

在私募投资基金，则该等私募基金须在 2017年 6 月 20 日（T-5 日，当日 12：00 前）前按以上

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并能提供登记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8、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5%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

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

其他子公司；

③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第①、②、③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过去 6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

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按照《业务规范》、《投资者管理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列示的投资

者。

第②、③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

9、监管部门和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10、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2017年 6月 20日（T-5日）中午 12:00前向主承销商提

交网下申购承诺函等材料，并经过主承销商核查认证。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 2017年 6月 20日（T-5日）12:00 时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

且已开通 CA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

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

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

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 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

主承销商将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进行配售。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并按照如下所属的投资

者类型，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2017年 6月 20日（T-5日）12:00前）通过海通证券发行电子

平台（网址：http://dzfx.htsec.com），或者登陆海通证券官方网站（网址：https://www.htsec.

com/ChannelHome/index.shtml）首页下方友情链接内的“发行电子平台” 。

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登陆系统 。 如有问题请致电咨询电话 021-23219622、

021-23219496、021-63608036

类型 1：机构投资者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机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机构投资者）。

此外，除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QFII投资账户、机构自营

投资账户、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外的其他配售对象需提供《出资方基本情况表》，同时提供

产品备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配售对象为私募基金的还需提供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函、登记系统截屏）。

类型 2：个人投资者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个人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个人投资者）。

特别提醒：1、承诺函及核查文件模板见海通证券发行电子平台“下载模板 / 填表样例”

2、每位投资者有且只有一次注册和提交材料的机会。

提交文件内容不完整或内容不符合要求、或投资者所提供资料未通过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及见证律师审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与配售，

或视其为无效报价。 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初步询价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投

资者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T-5 日）12:00 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办理上交

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成为申购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2、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7 年 6 月 21 日（T-4 日）9:30~15:00。 在上述时间内，投资

者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3、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拟申购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

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网下投资者可以

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网

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者可

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

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主承

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200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

单位设定为 10 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1,000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

单位为 0.01 元。

4、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T-5 日）12:00 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

者注册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

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3）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1,000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4）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200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10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5）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中所列网下投资者

条件的；

（6）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1）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

关安排”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2）投资者初步确定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

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剔除拟申购总量

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 如被剔除部分

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

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

序依次剔除（申报时间以在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中的记录为准），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

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

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

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

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10 家。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1）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10 家时，中止发行；

（2）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10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申购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格的拟申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4,8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发行

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11.76%。

六、网下网上申购

1、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的 9:30-15:00。 《发行公告》中公布

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申购

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

格，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同时不得超过《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阶段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

性全部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

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T+2 日缴纳认购款。

2、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并采用按市值申购的方式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持有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上交所

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可在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1 万

元市值可申购 1,000 股，不足 1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1,000 股，

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0 股或其整数倍， 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

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17 年 6 月 23

日（含 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T 日）

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T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T+2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

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2017年 6月 27日（T日）15:00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2017年 6月 27日（T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50 倍以上

但低于 100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100 倍以上但低于 150 倍（含）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40%；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150 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2）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既定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仍然

认购不足的，则中止发行；

（3）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4）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超过 50 倍

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

（T+1日）在《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

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完成双向回拨机制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1、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

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2、 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

以下三类：

（1）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为 A

类投资者；

（2）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资金” ）为 B类投资者；

（3）除（1）和（2）以外的其他投资者为 C类投资者；

3、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

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1）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

（2）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C 类投资

者；

（3）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50%、10%分别优先向 A 类、B 类配售；若 A 类或 B 类

的有效申购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向申购数量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A类

或 B类全额配售，然后向 C类配售剩余部分；

（4）当由于向 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10%而使得 B 类投资者

的配售比例高于 A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份额将相应调整使得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

例不低于 B类投资者；

4、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5、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止发行；

6、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发行；

7、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 股，产生的所有零股加总

后按申购时间顺序（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首先分配给

A类投资者，一个配售对象分配一股依次循环分配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如 A 类投资者无有效

申购量， 则以同样分配方式将零股分配给 B类投资者。 如 A 类与 B 类投资者均无有效申购

量，则以同样分配方式将零股分配给 C类投资者。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2017年 6月 29日（T+2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主承销商将根据实

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

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最高包销比例不超过 30%，即 1,440万股。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2017 年 6 月 29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岱美汽车内饰

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将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 获得初步配售的全

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需在 2017年 6 月 29 日（T+2 日）8:30-16:00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

资金应当于 T+2日 16:00前到账（请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主承销商将在 2017 年 7 月 3 日（T+4 日）刊登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

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年 6月 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特别提醒，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10%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

不足 10家的；

3、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

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5、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6、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7、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8、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9、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

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中

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

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银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 1299号

电话：021-68945881

传真：021-20250261

联系人：郭梦

2、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63608036

发行人：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19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

12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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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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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号）


